
宜宾循环经济产业园供水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中应当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 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环境影响报告

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

措施的实施情况， 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 现将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梳理如

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 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 1设计简况

项目已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环保设施按照环评要求建设，并按

环评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设施的投资金额。

1.2施工简况

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已签订合同。 在建设过程中，保 证了环保设

施建设进度，环保投资金额得到了保证，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境保护对策

措施，未发生环境事故和污染投诉事件 。

1.3验收简况

项目于2024年 4月开工建设，2024年 7月建成投产并运行，按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要求，项目运营单位高县福

溪工业集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环保竣工验收报告编制工作； 项目运

营单位高县福溪工业集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

公司进行竣工验收检测工作， 并签订了验收检测合同。 四川瑞兴环保检测

有限公司具备检测能力， 资质号为192312050025。 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

公司接到委托后，于 2024年 11月 1日-2日对验收现场进行了检测，并出

具了检测报告 (瑞兴环 (检) 字 [2024]第 2624号 )。 在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并结合检测报告基础上，于 2024年 11月编制完成了验收监测报告。 2024 

年 11月20日，运营单位高县福溪工业集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召开

1




